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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刑事证明标准的规范功能与实践归宿

王星译

　　内容提要：排除合理怀疑尽管被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但“证明标准主客观相统一”
的立法旨趣并未实现，客观化证明标准反而在实践中复归并逐渐强化。我国刑事证明标

准领域仍存在诸多亟待穿透的理论迷雾。造成淆乱的原因是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功能在

于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而对确定性的追求超出裁判者的认识能力，从而催生证明标准

客观化的实践。证明标准的规范性功能实则在于分配裁判错误，既可以使裁判者免受其

因主观判断导致错误裁判的负担，也可以防止其诉诸个人价值判断恣意裁判，滥用自由心

证。证明标准的实践归宿在于裁判者的常识判断———一种需要事实证成的常识判断。为

此，还需要以保障裁判者自由心证为制度前提，并以对抗性论辩为程序基础。

关键词：证明标准　事实认定　常识判断　自由心证

王星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一　引言：我国证明标准实践中的“新客观主义”现象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中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要件，
立法机关认为此次增修“从主观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便于办案人

员把握”，同时承认，“‘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

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统一”。〔１〕 然

而，实务部门对于如何适用“主观的”排除合理怀疑仍未有定论。学者围绕刑事证明标准

的研讨多集中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关系辨析方面，〔２〕鲜少探究如何适

用证明标准这一实践性问题。立法机关对证明标准的制度期待与司法实践产生了某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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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王爱立、雷建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１页。
“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联系与区别有不同看法。参见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

系》，《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李昌盛：《证据确实充分等于排除合理怀疑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２期；李训虎：《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审思》，《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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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我国诉讼模式、权力构造、制度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客观化的诉讼理念与实践

传统并没有被完全摈弃。面对抽象的证明标准如何适用的实践难题，实务部门仍然更倾

向于量化的、细致的、可具操作性的客观证明标准。〔３〕 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在“中体

西用模式”下，刑事证明标准逆向而动导致客观化复兴。〔４〕 学者们进一步断言，立法者所

倡导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目标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现。〔５〕

与以往为增强可操作性而异化的“两个基本”〔６〕有所不同，此次客观证明标准回潮呈

现出新的外观：受实用工具主义价值驱使，“法律 ＋技术”被引入到诉讼证明与司法裁判
中，本文将其概括为“新客观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新客观主义主要有三类表

现：其一，统一证据标准。〔７〕 尽管统一证据标准倡导者认为，其“主要是对客观层面证明

标准的技术化改造……无法表达主观层面的证明标准，人们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证明标

准”。〔８〕 然而，这个提法与规范上的证据法理论体系并不相容，甚至带来了概念淆乱和误

导。其二，“概率式证明”，〔９〕即将统计学等数理逻辑引入司法证明，将其作为“驯服不确

定性的知识工具”。〔１０〕 在概率论下，结构主义论者亦倡导通过印证促进司法证明退回客

观，走向科学。〔１１〕 其三，“算法式证明”〔１２〕场景，即将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引入事实认定，如

用于证据分析等裁判活动。上述“数据化证明”本质上都是用算法科技对主观证明标准

的客观化包装，以实现增强证明标准可操作性，规避事实认定者主观判断的目的。“数据

化证明”让证据分析乃至事实认定更加僵化，侵蚀了自由心证这一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和

制度，加剧了法定证据主义的倾向。〔１３〕 算法技术用于事实认定，可能干预甚至“篡夺”裁

判者事实认定权力。〔１４〕 对此，有学者准确指出，“即便再三强调相应软件系统的辅助性，

·８１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学者认为应增强证明标准操作过程的规范性，主张可从明确证据运用中的技术规范、颁布证明标准适用的指导

性案例、设置证明标准适用中更严格的程序操作规范三个方面着手。参见徐阳：《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观

念之思考———从增强可操作性到增强操作过程的规范性》，《法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７０－７３页。
参见李训虎：《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审思》，《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２８－１３２页。
参见纵博：《“排除合理怀疑”适用效果的实证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共４０件案件为样本》，《法学
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张栋：《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体系的优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１３１页。
参见朱孝清：《“两个基本”要坚持，但要防止误读和滥用》，《人民检察》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５页。
如统一证据标准下的“上海２０６工程”。参见黄祥青：《“２０６工程”的建构要点与主要功能》，《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８年
第８期；鲍文强：《审判中心下的刑事证据标准：现实功能与适用准则》，《法律适用》２０２０年第２２期，第８３－８４页。
刘品新、陈丽：《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３３页。
参见栗峥：《证据链与结构主义》，《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梁权赠：《用数字证明：从周文斌案的概率分析说
起》，《证据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刘品新：《印证与概率：电子数据的客观化采信》，《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４
期等。

曹佳：《司法证明概率论：理论基础、应用局限与前景展望》，《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２３页。对
于司法概率证明的强有力批判即相对似真推理理论，参见［美］罗纳德·Ｊ．艾伦：《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
理工具的概率》，汪诸豪等译，《证据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美］罗纳德·Ｊ．艾伦、［美］迈克尔·Ｓ．帕尔多：《相对
似真性及其批评》，熊晓彪、郑凯心译，《证据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参见栗峥：《证据链与结构主义》，《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８９页；栗峥：《合理怀疑的本土类型与法理建
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７０页。
参见栗峥：《人工智能与事实认定》，《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纵博：《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运用问题
探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等。
参见熊秋红：《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中的应用》，《当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８７页。
参见郑曦：《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及规制》，《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６８３－６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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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助于改变改革者力图加强刑事证明标准运用客观化的倾向”。〔１５〕 这一司法现状至少

说明，我国司法改革目的并未实现，证明标准的实践症结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学术研究没

能给立法与实践“表里不一”的悖离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也没有真正解决证明标准的理论

难题。本文从新客观主义现象出发，围绕证明标准，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诠释路径。

本文立论的前提是：尽管排除合理怀疑被赋予“促进证明标准主客观相统一”的制度

期待，但证明标准的功能仍然被定位为“确保事实认定准确性”。制定法修改及实践应用

均围绕证明标准的外部开展，并未真正触及其内在的主观性。实践中，法官受制于事实认

定确定性的追求以及司法责任制的规制，认定事实时惧于诉诸主观内心，倾向于采取较为

“稳妥的”客观主义进路。学者所倡导的改良式印证证明模式，也仅停留在证据分析方法

上，并未探究裁判者适用证明标准时如何释放常识与理性。

二　新客观主义现象反映出我国证明标准理论体系的淆乱

（一）证明程序与证明标准混淆

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偏客观的，而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主观性的排除合理怀疑，有助于

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相统一。但裁判者如何主观判断、裁判者主观判断应当符合的“客观”

所指是什么，立法机关语焉不详。

“证据确实、充分”并非客观的证明标准，实为客观的“证明程序”。根据２０１２年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均是程序要件，而程序要件自然是外在的、客观

的、可操作的。详言之，“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义，也

是严格证明之证据方法严格性的要求；〔１６〕“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程

序要件，是严格证明之证据调查严格性的要求。这两项要件合起来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

之下的严格证明，因严格证明是证据能力的前提，〔１７〕故也可视为对证据能力的限制。这

两个要件是证据调查与审查，并非为裁判者认定事实提供证明标准指引。这两个要件均

在证据裁判原则的范畴之下，是法官自由心证的前提。由此可见，“证据确实、充分”的两

个条件既没有实质上解释“确实、充分”，也不能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标准。概言

之，证据是认定事实的手段（即证明方法）之一，“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是证明要求，而

非“事实的程度”。是故，对证明方法的要求并不能等同于甚至替代对所证明事实的要

求。在这个意义上，把“证据确实、充分”当作证明标准是不妥当的。

毋庸置疑，事实认定层面的证明标准不能与诉讼程序、证明活动混同。如学者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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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李训虎：《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审视》，《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严格证明的严格性首先体现在法定证据方法以及法定调查程序两个层面的双重限制。参见林钰雄：《严格证明

的映射：自由证明法则及其运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４页。此外，严格证明还“要求对于
犯罪事实的心证达到毫无合理怀疑的‘确信’程度”。参见欧卫安：《论刑事速裁程序不适用严格证明———以哈

贝马斯的交往共识论为分析的视角》，《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７９页。
参见林钰雄著：《刑事诉讼法（上）》，我国台湾地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９８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证明标准是证明的结论要求和目的地，证明方法是证明的手段和过程。二者比较，前者

较为抽象，后者较为具体”。〔１８〕 然而，把证明方法等同于证明标准，并用证明方法来界定

证明标准，给司法实践把证明标准异化为印证证明的证据分析方法埋下了“隐患”。

２０１２年修法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被作为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之一，反而加
剧了证明方法与证明标准的淆乱。理论上，作为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心证标准———排除合

理怀疑无法与“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实现“主客观统一”。其一，证明程序是外在

于证明标准的，并不是证明标准所谓的“客观方面”；其二，排除合理怀疑是裁判者认定事

实的确信程度，与客观的证明程序、中立的证据分析方法分属不同层面。立法机关所期待

的“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主客观相统一出现了功能上的错位。这种“主客

观相统一”的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导致的是刑事证明标准立法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的缺

失以及主客观因素的混同乃至适用的混乱”。〔１９〕 证明程序与证明标准的混同、“证据确

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主客观相统一”，让证明标准客观化有了似乎正当的理由，

给司法实践通过证明方法、证明程序“改造”证明标准留下了制度空间。我国刑事诉讼法

对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主观因素的引入，仍然无法调和客观因素的底色，在这个意义上，刑

事证据法就是一个“客观化证明标准不断具体化的过程”。〔２０〕 制定法试图通过证明程序

“消解”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却并没有真正解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事实认定的场域中，证明标准主客观统一所讨论的应当是裁判者的主观心证（排

除合理怀疑）与外在于裁判者内心的案件事实（客观事实）的统一。进一步探寻其本质，

则是裁判者所认定的事实（法律事实）与证据性事实、案件事实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事

实认定的本质是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将其归属于实体法上的要件事实。〔２１〕 以此事实

认定为基础，方能适用法律，做出裁判。

诚然，证明标准对证明方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２２〕其有益影响的产生需要以二者

的分离做为前提，以证明标准的规范性功能回归为根本。根据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

被表述为：“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该排除合理怀疑条款尽管被

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三项要求之一，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证据确实、充分”，具有独

立的规范意义。然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仍要面临如何解释“案件事实清楚”与排除合理

怀疑之间的关系。〔２３〕 但遗憾的是，对于何为“案件事实清楚”，立法机关并未细化规定，司

法解释也没有进一步阐明，亦往往被研究证明标准的学者所忽略。“案件事实清楚”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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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波、缪锌：《模糊的刑事证明逻辑———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的证据规则评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８４页。
李训虎：《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审思》，《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４０页。
参见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７９页。
有论者认为，“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关联性论证实际上是指，按照程序规则并由证据证明的生活事实（客

观事实）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归属论证，其目的在于证立法律事实”。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４４页。
已有论者准确地指出，现行法仍然是从外在角度来推进证明标准客观化，而并没有直面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标

准。参见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８２页。
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事实清楚”对“证据确实、充

分”起到一种解释定向作用。参见周洪波：《迈向“合理”的刑事证明》，《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４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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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意义上的证明标准，即裁判者做出有罪判决的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认定

事实的“证据”这一证明方法的要求。解释学上，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仍然存在
何为“案件事实清楚”的解释空间，修法之后，排除合理怀疑与之可以互相解释。详言

之，在符合证明程序的基础上，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则符合

“案件事实清楚”的标准；反之，如欲满足“案件事实清楚”的标准，则所认定的事实要排除

合理怀疑。

（二）证据分析方法被异化为证明标准

１．印证证明的功能扩张：“证明标准印证化”
证明标准所追求的“客观真实”被实践异化成印证证明模式，这也是用证明方法改造

证明标准的例证。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以印证证明模式为显著特征。〔２４〕 近年

来，学者对印证证明模式展开反思性批判。〔２５〕 印证证明模式为学者诟病的最大弊端在于

其功能被扩张至证明标准的领地，甚至成为真正运作的证明标准，即“证明标准印证化”。〔２６〕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推崇“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等客观真实观。裁判者适法时面

临如下困境：一方面，制定法表述是明确的，但其对客观真实之“极高”追求在实践中可能

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制定法的表述又是模糊的，因其并没有给裁判者提供事实认定程度

的心证指引。面临证据存疑、事实不清时，裁判者“不敢”诉诸内心的常识判断，而在体制

压力之下倾向于“留有余地的疑罪从有判决”。直面法官如何判断证明标准是否达到心

证标准，给实践中法官“自由”心证留下了空间。

印证证明所追求的形式上的客观性，给法官规避内心常识判断提供了可行路径，而且

是“以证据之名”，这在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何在奉行“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司法实

践中，仍有诸如赵作海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胥敬祥案等冤假错案的发生。〔２７〕 在

这些适用印证证明法导致错误定罪的案件中，法官实际上并未真正发现制定法规定的客

观真实，反而通过粗糙的印证证明来认定事实，这恰恰反映了司法实践中法官“不受约束

的自由心证”潜规则。印证证明的简化逻辑不仅规避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也规避了事实

认定的复杂性。裁判者以“增强证明标准可操作性”为名，行使了较大程度的心证“自

由”。用印证证明模式等证明方法“改造”证明标准的主观方面，用“两个基本”等降低证

明标准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等即是例证。印证证明的效果本身并不能满足“案

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无助于发现立法者所期待

的“实质真实”。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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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龙宗智：《刑事印证证
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龙宗智：《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龙宗智：《比较法视野中的印证证明》，《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等。
参见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杨波：《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
《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汪海燕：《印证：经验法则、证据规则与证明模式》，《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周洪波：
《中国刑事印证理论的再批判与超越》，《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等。
参见吴洪淇：《印证的功能扩张与理论解析》，《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等。
印证证明模式与错案之间的关联，参见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

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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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证明本质上是一种证据分析方法，〔２８〕其在功能上不能充实事实认定过程，更不

能替代裁判者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有学者尝试剥离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的关系，将印

证证明改造成更妥适的证据分析方法，即“从证明模式到证据分析方法”。〔２９〕 然而，遗憾

的是，该改革理论均没有解决证明标准的客观化、主观性、主客观相统一等我国刑事司法

体系中的传统问题。相较之下，倡导将心证融入印证证明模式中的改良式印证证明〔３０〕

尽管在“直面证明标准主观性”这一方向上值得肯定，但“心证”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印

证证明无法应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与解决裁判者的常识判断。

２．用证据推理模式界定事实认定
以承认司法证明与事实认定的似真性〔３１〕为基础，西方学者研究认为，证据推理有两

种基础模式：〔３２〕一是以论证为基础的证据推理模式，侧重对证据个体的分析，又称论证模

式、证据模式。威格摩尔所论“司法证明的科学”中的图示法〔３３〕是典型的证据模式；二是

以故事为基础的证据推理模式，侧重因果性叙事，又称叙事模式、故事模式。前者即原子

主义模式，后者即整体主义模式。〔３４〕 有学者在反思传统印证证明模式的弊端并对其进行

有益改造时，借鉴或套用了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以改良印证证明模式为旨

趣，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倡导“遵循从原子分析到整体认知的证明逻辑”；〔３５〕综合型证明模

式则倡导融入最佳合理解释叙事的整体模式。〔３６〕 前者认为，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属于亚整

体主义模式，应当迈向真正的整体主义模式。转换路径包括“区分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的

评价标准、通过整体认知融贯性消解认知偏差、借助原子分析增强整体建构中的交互理

性”。〔３７〕 后者综合型证明模式论则认为，应当以“自然生活历程事实”为证明对象，辅之

以核心证据与补助证据的综合运用法，并且包容或然性法则下的似真性司法证明模式。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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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学者所界定的证明方法、证明规则、整体主义叙事等实际上可归为证据分析方法。参见薛爱昌：《为作为证明方

法的“印证”辩护》，《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１页；孔令勇：《刑事印证规范解读：从证明方法到证明规
则》，《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４９页；杨继文：《印证证明的理性构建———从刑事错案治理论争出发》，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８６页。
纵博：《印证方法的不足及其弥补：以多元证据分析方法体系为方向》，《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６０、１７０页。
参见蔡元培：《论印证与心证之融合———印证模式的漏洞及其弥补》，《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
第３期，第１７６－１７８页；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朱锡平：《融合心证：对证据
印证证明模式的反思》，《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等。
参见［美］罗纳德·Ｊ．艾伦：《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理工具的概率》，汪诸豪等译，《证据科学》２０１６年
第３期。
参见［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著：《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９－４０页；郑飞、柴鹏：《论证据推理的性质与方法》，《证据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８０－２８６页；纵
博：《印证方法的不足及其弥补：以多元证据分析方法体系为方向》，《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６７－１６９页等。
参见［英］威廉·特文宁著：《反思证据：开拓性论著（第二版）》，吴洪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２０１５年版，
第３１７－３１８页；［美］特伦斯·安德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著：《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４－１８４页。
传统的概率论作为一种证据推理模式已经遭到西方学者的广泛批评，逐渐退出主流理论范式。参见［美］罗纳

德·Ｊ．艾伦、［美］迈克尔·Ｓ．帕尔多：《相对似真性及其批评》，熊晓彪等译，《证据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等。
参见谢澍：《迈向“整体主义”———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转型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第１９２页。
参见向燕：《论司法证明中的最佳解释推理》，《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谢澍：《反思印证：“亚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之理论研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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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型证明模式既关注整体意义上的故事型事实，又注重证据推理各个环节的准确性，以

此确保事实认定结论更接近客观真实。〔３８〕

在西方证据推理二分模式下，整体主义模式与综合型证明模式均属故事模式。综合

型证明模式属于典型的故事模式，强调整体叙事，且以寻求似真的最佳解释推理为导向，

其在理论内部基本是自洽的。相较之下，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内部理论是混乱的。其对

“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的界定采用的是达马斯卡的理论模型，〔３９〕但其却又援引西方

证据推理模式中的故事模式与论证模式作为注解。〔４０〕 西方以证据为基础的论证模式、以

故事为基础的叙事模式或者论证与叙事的混合模式等，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分析模式。〔４１〕

作为一种方法论（或思维模型），控辩审三方以及法律人均可用。证据分析模式更多的是

以程序为运行场景，以证据为载体的视角，可以在侦查、庭审等不同诉讼阶段使用，也可以

在庭审上为控辩双方所使用，不同点在于使用者处于何程度、承担何职责、处于何身份。

证据分析方法不能替代事实认定。即便其可为裁判者所用，但证据分析方法并未嵌

入事实认定的场景。处于个案程序场景中的裁判者，必须处在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的整体视角，而且必须以证据为基础来建构故事或认定事实，并对故事或事实进行证成。

在这个意义上，不分诉讼模式，亦不区分法官或陪审员（参审员），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

均是一种“整体主义”视角。

上述学说见解引入证据推理模式的比较法成果，改良了我国印证证明模式，但是，其

所依据的证据推理模式实际上是证据分析方法，并将其与事实认定相混淆。在这个意义

上，整体主义模式抑或综合型证明模式尽管称为证明模式，但实际上仍属于证据分析方法。

３．人工智能算法用于证据分析的有限功能被夸大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可以理解人工智能算法之于事实认定的证据分析工具的本原功

能。以证据为基础的论证模式为人工智能算法提供了运作空间。如威格摩尔图式、改良

式威格摩尔图式、图尔敏模型等证据分析模型，均可包容人工智能算法的形式逻辑。在以

证据为基础的论证模式中，人工智能算法被用作一种证据分析的技术工具或者为其提供

思维模型。该运用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不宜被扩张。首先，西方学者早已指出原子主

义论证模式的弊端，即忽略了整体上的叙事，以及叙事对常识与情理推断的依赖。其次，

人工智能算法应对复杂性〔４２〕的方法无助于解决事实认定在认识论上的复杂性。〔４３〕 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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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参见向燕：《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对印证模式的超越》，《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页。
参见谢澍：《迈向“整体主义”———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转型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第１８１页。
正如学者指出，“将印证模式与西方证据（法）学上的原子主义模式和整体主义模式关联起来进行对比性的研

究，误导了证明模式的比较法研究”。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的再批判与超越》，《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
期，第１２４１页。
参见［美］特伦斯·安德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著：《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等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５页。
人工智能也是一种典型的“复杂行为”。参见刘劲杨：《人工智能算法的复杂性特质及伦理挑战》，《光明日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４日第１５版。
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局限，参见宋旭光：《论司法裁判的人工智能化及其限度》，《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５期；孙海波：《反思智能化裁判的可能及限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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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逻辑不同于计算的逻辑，计算的形式逻辑是一种确定性，而事实认定具有认识论上

的盖然性；〔４４〕二则司法裁判的最大特征在于自由裁判或价值判断，这是人工智能永远不

能取代的。〔４５〕 最后，法律裁判需要法律推理，法律推理的三段论过程中，事实认定需要证

据推理，而法律适用则需要法律解释，这恰恰是人工智能“不能完成的任务”。〔４６〕

尽管印证证明实际上与证明标准无关，却因证明标准的实践应用与学术论争而起，因

此，围绕刑事证明模式的论争仍要回归到证明标准这一本源问题。学者对印证证明模式

的论争，后来却滑向了对证据推理模式等证据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由于印证证明自始

便与自由心证相勾连，包括改良式印证证明、证据推理模式在内的证据分析方法亦被错误

地用于事实认定，甚至被等同于证明标准的适用，因此相关学术研究多在证明标准的外围

开展，并未触及核心命题。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核心问题在于立法机关（裁判者）如何处

理（适用）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以及裁判者如何对事实认定进行证成。前者是内在于证明

标准的问题；后者虽然是外在于证明标准的问题，但却关乎事实认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三　证明标准规范性功能的偏差与矫正

探寻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践困境与理论淆乱的成因，需要综合考察制定法描述及

其规范性功能。制定法将证明标准设定为事实认定准确定性的保障机制，证明标准印证

化、可视化等客观化“改造”契合了制定法对确定性的追求。然而立法上的功能设定“超

出”了裁判者常识判断的能力，同时将事实认定的错误可能性归咎于裁判者，反而给裁判

者规避证明标准的主观性提供了可能。

（一）证明标准的制度性期待：确保事实认定准确性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贯彻积极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诉讼理念，〔４７〕相应地，刑

事司法体制的建构、程序与证据规则的设置亦以其作为理念指导和精神内核。在刑事证

明体系中，最典型的体现即：以客观真实作为实体裁判的准绳和证明标准的“刻度”。然

而，证明标准客观化及其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见的。〔４８〕 在此语境中，证明标准被作为提高

事实认定准确性的机制，这是一种错误的功能定位。立法与司法解释对证明标准的制度

期待是提高及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即认为提高证明标准就可以防止（特别是死刑案

件中的）错误定罪。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何者标准更高的争论即

是例证。这种制度期待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客观真实论“勿枉勿纵”的话语体系。

受制于“证据之镜”原理，事实认定具有似真性，〔４９〕其本身并不是概率性的，而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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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参见雷秋生：《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标准判断中的局限性》，《北京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３０页。
参见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４１页。
参见张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两个难题和一个悖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
期，第２８页；赵艳红：《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标准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９年总第１２５期，第６１页。
参见张建伟：《从积极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１７６－１７９页。
参见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８２－１８５页。
参见张保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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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５０〕 事实认定寻求的是最佳解释推理。〔５１〕 在此前提下，证明标准的设定并不是为

了准确地认定事实，更高的证明标准并无助于更准确地认定事实。所以，所谓死刑案件结

论唯一证明标准是更高的证明标准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其所依据的前提并不成立。

（二）证明标准的规范性功能：一种裁判错误分配机制

诉讼认识论上所探究的证明标准关注的其实是现象的有无，〔５２〕其本质是“裁判者在

案件审理终结后对案件事实形成的信念尺度，是做出有罪或无罪判决的行为动机”。〔５３〕

这决定了法官应当给出证明标准是否达到的明确判断，而不能是处于模糊状态的判断或

者不决断。

证明标准的复杂性除了在于事实认定的或然性，还在于事实认定的规范性。事实认

定是包含价值判断或规范判断的一种“法律创设”。程序规则对证据展示方式的约束，证

据规则对案件事实的择选等均包含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判断。事实认定在实体不明时如何

判断尤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证据并不总是充分的，刑事司法体系必须要解决因证据短缺

而导致事实模糊的“疑罪”问题。由于法官不得拒绝作出裁判，面临疑罪时，刑事司法体

系要在法官自由判断和实质真实之间做出平衡。价值选择背后潜藏的风险是，如果裁判

错误———错判无辜或者错放有罪，均可能使刑事司法体系丧失实体公正或者程序公正。

证明标准的功能在于解决价值选择之后可能的错误风险。〔５４〕 在可能错放有罪与可能错

判无辜之间如何选择，不仅涉及司法正义，还涉及政治正义，不应交由裁判者在个案中自

由心证判断，而应当由立法明确做出价值选择。〔５５〕 比较法史上，证明标准均承担了这种

功能。普通法系中的世俗法官在认定事实做出裁判时，内心面临宗教、道德上的双重负

担，合理怀疑作为一种道德慰藉机制，为其提供了“安全之道”。〔５６〕 在欧陆职权制语境中，

法官内心确信（自由心证）的形成依赖常识与理性，在实体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诉诸存疑

时有利于被告的裁判规则。〔５７〕 这些“安全之道”均是立法价值选择的结果。相较之下，我

国制定法“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要求法官追求确定的客观真实，要“勿枉勿纵”，

“不存在错误风险分配的问题”。〔５８〕

排除合理怀疑规范性功能的发挥可以实现我国司法证明的“范式转移”。首先，裁

判者从制度主体转向普通人主体。在客观真实被作为包括所有诉讼行为之唯一评判标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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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参见［美］罗纳德·Ｊ．艾伦：《论司法证明的性质》，王进喜等译，《证据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７６７页。
最佳解释推理，参见向燕：《论司法证明中的最佳解释推理》，《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等。最佳解释推
理逐渐从概率论转向解释性的似真推理。参见［美］罗纳德·Ｊ．艾伦：《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理工具的
概率》，汪诸豪等译，《证据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３７３页。
参见周洪波：《刑事定罪证明标准类型的哲学辨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３２页。
刘晓丹：《刑事证明标准的维度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９１页。
对证明标准错误分配机制的分析，参见［美］拉里·劳丹著：《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４页；李昌盛：《证明标准因何而设》，《学术界》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９４页。
参见［美］亚历克斯·斯坦著：《证据法的根基》，樊传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１９－２０页。
合理怀疑作为道德慰藉机制的功能，参见詹姆斯·Ｑ．惠特曼著：《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
"

化强、李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４０页。
参见林钰雄著：《刑事诉讼法实例解析》，我国台湾地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版，第４页。
参见刘晓丹：《刑事证明标准的维度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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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制度语境中，裁判错误被“转嫁”到裁判者身上：法官成为行政职责的可能承担

者———错案追究制、办案责任制成为压抑法官主体性、主观性的桎梏。〔５９〕 法官在制度中

的角色甚至超越了其作为普通人的角色。〔６０〕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可以促进刑事证明从唯

一结论的确定性转向或然性真实。〔６１〕 或然性证明包容裁判者的主观判断以及证明方法

的多元性，可以缓解证据印证证明模式的僵化与机械。〔６２〕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在某种程

度上还可以促使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认识论基础从积极转向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即从

“勿纵”到“勿枉”。〔６３〕

综上，我国应当把证明标准从确保事实认定准确性的“错位功能”中解脱出来，发挥

其裁判错误分配机制的功能。这种剥离不仅可以使裁判者免受因主观判断导致错误裁判

的负担，也可以防止其诉诸个人价值判断恣意裁判，滥用自由心证。如此，方能促使法官

更加纯粹且集中地使用证据认定事实，运用常识与理性判断证明标准是否达到。

四　证明标准的实践归宿在于裁判者的常识判断

（一）何为常识判断

在事实认定场域，裁判者只需要在本案（经过资格筛选以及控辩双方论辩的）证据

的基础上，运用其作为理性普通人的常识判断认定事实。诉讼语境中的常识判断与生

活世界中的常识判断类似，即普通人（理性人）运用一般生活经验的判断。常识又作常

情常理、经验法则，故常识判断亦作情理推断、经验推断。〔６４〕 常识判断概念的界定，需要

先回归国外学者的两种证据分析模式的概念体系中。在论证模式与故事模式中，均存在

一种概称陈述，〔６５〕可能源自经验研究，也可能来源于日常经验或者一般知识。最典型

的经验性知识是常识———“一种智慧的结晶、一种指引人类行为的原因和准则”。〔６６〕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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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国立法者在对证明标准进行制度设计时，乃是以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为核心导向，而非

如何分配裁判错误风险；而实践中司法人员则偏向于评估个案中不同裁判结果的损失大小，衡量之后作出综合

损失最小的判决。参见李昌盛：《证明标准因何而设》，《学术界》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９３－９４页。
有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经验推定恰恰暴露了法官的认知偏差，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我国司法体

系更强调法官的制度角色，而非其“普通人”的角色。参见陈林林：《司法过程中的经验推定与认知偏差》，《浙江

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第３１页。
参见周洪波、缪锌：《模糊的刑事证明逻辑———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的证据规则评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７９－８０页；周洪波：《迈向“合
理”的刑事证明———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法律解释要义》，《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４４４－４４５页。
已有学者关注到，排除合理怀疑在远期前景上可以改变我国刑事证明方式。参见王戬：《论“排除合理怀疑”证

明标准的中国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１３页。
参见张建伟：《从积极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１７６－１７９页。
有论者认为情理推断与似真推理、最佳解释推理相同，但在称谓上较之后两者更适当。参见周洪波：《中国刑事

印证理论的再批判与超越》，《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２４６页。
参见［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著：《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１页。也有论者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概称陈述）译为“（司法）概括”，参见［美］特伦斯·安德
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著：《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版，第３４６页；还有译作“法则”，参见向燕：《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对印证模式的超越》，《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１期，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美］罗纳德·Ｊ．艾伦著：《理性、认知、证据》，栗峥、王佳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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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模式中的概称命题是一种证据性概称陈述，而叙事模式中的概称命题则是一种因果性

概称陈述。〔６７〕 两种模式中的概称陈述作为大前提，用于建立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之间的

关联。

如何跨越证据与事实之间的鸿沟，是证据法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司法证明的核心。在

司法证明的场景中，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需要借助逻辑法则、常情常理等经验判断，这

些经验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常识。常识判断以经验法则、常情常理等经验知识作为大

前提，并且涵盖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过程，旨在建立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常识判断可

以唤醒法官作为普通人的角色，使其专注于普通判断力的发挥。至于事实认定过程中的

价值判断，则要借助证明标准规范性功能的发挥来卸除法官的制度性负担，即在事实存疑

时，由疑罪从无、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等裁判规则便可以指引法官心证。〔６８〕

有论者指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已存在情理推断的实际运作，只不过以潜藏在客观

化证明标准之下的方式，因而主张“改革取向应是情理推断的一般公开化／正当化及其规
范化”。〔６９〕 本文基本认同这种判断，但倾向于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潜行”的情理推断

反而是不合乎情理推断的裁量权。这种裁量权的运作彰显的是实践部门长期积累而成的

惯性思维，如有罪推定、唯口供论、遵从鉴定意见的偏见。这种惯性思维的形成与刑事司

法体系的权力构造以及程序设置密不可分，是裁判者思维被体制异化的必然结果。

综上，解决我国刑事证明标准领域症结的关键在于突破证据分析方法、刑事证明模式

等理论迷雾，发挥证明标准裁判错误分配机制的功能，卸除制约并禁锢法官的外部行政因

素，让证明标准回归裁判者的常识判断。

（二）证据分析方法可以为常识判断提供“事实证成”

前文曾论及，我国围绕印证证明模式的研究，倾向于诉诸西方学者有关整体主义的故

事模式与原子主义的证据推理模式等证据分析方法。以致于所倡导的改良式证明模式混

淆了证据分析方法与事实认定模式乃至证明标准，未触及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症结

与实践难题。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学者的证据推理模式不可为事实认定者所用。

证据分析方法可以为事实认定提供证成，如论证模式下的证据论辩、叙事模式下的因果叙

事、混合模式下的对话式论辩就可以为裁判者事实认定提供证成。这种证成体现为裁判

者在判决书中对裁判理由的阐明。〔７０〕 在这个意义上，证据分析方法还可以作为证明标准

在裁判者内心运作的“可视化”机制。

作为理性普通人经常识判断所得的故事，并不能代替证据叙事。〔７１〕 裁判者对案件事

实的“回溯性认识”中，〔７２〕由于诉讼认识的局限性以及真实发现的或然性，需要对案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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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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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著：《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９－４０页。
参见郭华：《我国疑罪从无的理论省察及规则重述》，《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６１页。
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的再批判与超越》，《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２４５－１２４６页。
对抗制下，陪审团并不需要对事实认定阐明理由，即不需要证成；也可以认为，陪审团对事实认定的证成“转嫁

到”繁杂的程序规则以及细致的证据规则中了。

参见尹洪阳：《事实认定过程中的证据叙事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３４页。
参见李安：《证据感知与案情叙事———以诉讼心理学为考察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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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进行证成。在司法三段论的演绎逻辑结构中，〔７３〕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并不是给定

的，裁判者“必须一方面考量已知的事实，另一方面考虑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意义，两者

结合进行才能形成案件事实”。〔７４〕 在演绎推理中，事实认定实际上是小前提“找事实”的

过程，是将案件事实归属于大前提所谓之实体要件事实的过程，也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与基

础。准确地说，对故事的证成，实际上是演绎推理证成中的“事实证成”。〔７５〕 这种事实证

成旨在对案件事实可归属于或不可归属于实体法构成要件事实，即学者所论“归属论

证”。〔７６〕 事实认定者经过常识判断所得的裁判事实（或法律事实），需要在用证据建构的

案件事实（此案件事实并不是生活中的客观事实）与实体法构成要件事实之间建立关

联，〔７７〕否则该事实认定会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将阻断后续的法律适用。

那么，在裁判者对事实认定说理论证（事实证成）的语境下，我们确有必要反思通说

所倡导的综合或整体的证明模式。该模式是否可以为裁判者事实归属提供证成呢？通说

上的综合或整体证明模式本质上属于西方学者所论的以故事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模式。我

国对印证证明模式的改良抑或对证据分析方法的理论拓展，也不能无视西方学者对论证

模式、故事模式弊端的分析。西方学者指出，故事模式缺少对证据个体的关注，证据模式

则缺少对整体叙事的关注。〔７８〕 因此，有西方学者尝试提出融合二者优势的混合模式。如

有论者倡导建立一种论证与解释的形式混合理论。〔７９〕 也有学者提出锚定叙事理论，用真

实的证据来支持故事。〔８０〕 那么，为了事实证成，是否有必要拓展一种契合于我国本土语

境的混合模式呢？综合型证明模式作为一种整体主义的叙事模式，尽管注意到了证据的

作用，但对证据的类型化分类（核心证据与补助证据）〔８１〕仍以增强证明客观化为旨趣，重

在证明方法与证明程序，没有诉诸裁判者对证明标准的主观判断。此外，我国有学者倡导

一种多元证据分析方法，即在改良印证证明模式的基础上，“将故事方法的整体视角检

验、论证方法的单个证据检验与印证方法的信息同一检验进行融合”。〔８２〕 该理论提供了

一种可能的混合模型，但仍以证据模式为基础，叙事仅用于从整体上检验故事的完整性。

但该理论并未阐明以何种方式把常识与经验引入事实认定的哪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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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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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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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８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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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证的二阶论证理论认为，“内部证成涉及从既定前提到结论进行推导的逻辑有效性问题，外部证成则关涉

前提本身的正确性问题”。王彬：《逻辑涵摄与后果考量：法律论证的二阶构造》，《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４页。
［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全本·第六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５３页。
“证据博弈观”将其称为“事实论证”。参见熊明辉、杜文静：《在证据与事实之间：一种证据博弈观》，《浙江社会

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４８、５３页。
参见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７４页。
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关联性论证，参见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第７７页。
参见［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著：《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７－７１、１００－１０３页；威格摩尔对故事模式的批评以及对图式分析的推崇，参见［英］威廉·
特文宁著：《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参见［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著：《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２７页。
参见［荷］威廉·Ａ．瓦格纳等著：《锚定叙事理论———刑事证据心理学》，卢俐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版，第５０－５１页。
参见向燕：《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对印证模式的超越》，《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纵博：《印证方法的不足及其弥补：以多元证据分析方法体系为方向》，《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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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明标准的场景中，为了证成案件事实，本文倾向于一种故事模式为基础的混合模

式———证据性叙事模式。在故事模式的基本构造中，叙事为其基本逻辑，而叙事是时序性

的、因果性的，而且合乎经验法则、情理推断。作为叙事的元素，证据性事实与案件事实之

间的关联性论证需要有证据支持，并且需要通过论辩程序经受对方的检验。详言之，控辩

双方围绕证据性叙事展开论辩是程序性前提。辩方有权提出诸如常识等以经验知识为基础

的主张（如概称命题、经验法则等）；控方则应揭示隐藏在推论大前提中的经验知识，辩方便

可检验其可靠性。竞争性证据论辩最终可以起到校正裁判者常识判断偏误的积极作用。

（三）常识判断的制度前提：裁判者自由心证受到保障

可以说事实认定中的常识判断是裁判者的一种自由。如前所述，在追求极致客观

真实的偏颇理念下，法官“潜在”地探索使证明标准更具可操作性的客观标准，印证证

明模式为其提供了一种解决的路径。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也为法官卸除司法责任

制这一行政性负担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没有发挥裁判错误分配机制

的功能，却又与司法责任制产生错位的勾连，禁锢了裁判者的心证自由。在刑事裁判领

域，错案追究制度和司法责任制无疑是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避免可能的

“司法责任”，“安全之道”就是压抑主体性、回避主观性。裁判者的独立品格并没有得到

应有的尊重，缺少释放理性与自由的内在动因。〔８３〕 是故，客观主义传统下的裁判者亦习

惯于求助精致化的客观标准。司法解释通过制定规则把本应属于法官自由心证主观判断

的因素“确定”下来，而法官适用时直接援引规则亦可减轻甚至卸除其解释论证的负担。

这种客观化路径成为一种“错案责任转移机制”。法官的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无法“匹

配”制定法的“高标准、严要求”。〔８４〕 在证明标准的实践领域，这种矛盾现象同样存在，学者

将其概括为“树状模式表象化—丛林模式后台化”的典型形态，即“一方面，会尽力‘收集’实

质证据，突出树状模式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借助于丛林模式帮助的情况下仍然作出了事

实认定，不过，为了使证明在表面看起来具有合法性，会尽量把外围之树‘掩藏’起来”。〔８５〕

证明标准是否满足需要诉诸裁判者的判断，这种判断属于自由心证的范畴。〔８６〕 自由

心证是证明标准适用的关键。〔８７〕 证明标准的自由心证，并不意味着法官由此便享有不受

约束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是一个规范体系。〔８８〕 一方面，要有相应机制保障自由心证

的真正实现，如法官任职保障、法官品格独立等；另一方面，也要有规范自由心证，防止滥

用的约束机制，如理性与良心的道义约束、作为前提的证据裁判规则、有效辩护制度之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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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论者准确地指出，我国法官长期以来诉诸“规则依赖”“机构依赖”“制度依赖”以逃避独立裁判，进而倡导修

改司法责任制中的相关条款。参见
"

化强：《事实认定“难题”与法官独立审判责任落实》，《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第２８２页。
参见陈虎：《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论刑事证明标准的降格使用》，《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０５页。
周洪波：《树状模式与丛林模式：诉讼证明观念图示的理论与实证》，《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６９页。
参见张卫平：《自由心证原则的再认识：制约与保障———以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为中心》，《政法论丛》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第１６页。
参见［法］贝尔纳·布洛克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０页。
自由心证的制度体系以证据自由、证据自由评价以及法官的判决责任伦理为基础，立足法官对证据的理性智识

评价以及审慎认知，最终达致案件真相。参见施鹏鹏：《刑事裁判中的自由心证———论中国刑事证明体系的变

革》，《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２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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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以及阐明裁判理由义务等。〔８９〕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反而存在很多限制法官理性与良心等

自由判断的成文规则与不成文潜规则。在对法官主体性和证明标准主观性讳莫如深的语

境下，证明标准是否达到这一判断最终又沦为依据客观的、外在的甚至量化的标准予以衡

量。不仅如此，学术研究同样忽略了自由心证与证明标准的密切关联，进而也没能把自由

心证与证明主张、证明责任等证明机制有机结合，这种散乱的证明体系很大程度阻碍了我

国刑事证明理论的发展。〔９０〕

（四）常识判断的程序基础：围绕证据与事实的对抗性论辩

为了防止纯粹故事模式忽略单个证据的消极影响，证据性叙事的混合模式增加了

证据的要素，并通过论辩程序实现。主张混合模式理论的学者也认为，要在混合模式中

倡导一种对话式的程序理性。〔９１〕 但这种对话形式的侧重点在于促进控辩双方达成合意。

这也许符合对抗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形式真实发现模式。但是与我国职权制传统

下实质真实发现的诉讼目的与构造不甚契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真实发现并不受控辩

双方处分的约束，而是要求法官承担职权调查义务。真实发现是外在于控辩双方，而借助

中立的法院内在于刑事程序的。因此，我国法要关注的就应当是如何在最大程度拓展法

院证据调查之后认定事实之时的心理认知，并且让这种心理认知尽可能地似真。在法官

适用证明标准认定事实时，常识判断的经验性、制度的规范性（尤其是程序规则）等共同

作用之下，可能会加深“认知偏差”，甚或导致自由心证的滥用。〔９２〕 对此，混合模式论者也

指出，为了防止对话式程序的管道视野、确证偏误等认知偏差的心理影响，应当增强控辩

双方叙事的竞争性。〔９３〕 这种对抗性论辩程序对我国而言尤为重要。对抗性论辩程序的

引入，不仅可以修正纯粹叙事模式中带有偏见甚至不可信的常识判断，还可以带来“附带

利益”：一是可以增强平等对抗，彰显程序公正；二是可以增强司法裁判中事实认定的可

接受性。

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下，控辩双方证据论辩色彩较多，辩方未能实现充分有效的辩

护。辩方与控方证据信息不对称、证据手段或证明方法不对等，控辩失衡长期存在。在这

种信息不对称、武器不对等的法庭环境中，最佳故事的建构通常掌握在控方手中，法院对

于控方视角下的最佳故事欠缺证成，而以粗放的印证、短缺的证据表面地证成“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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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参见林钰雄著：《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和２００８年版；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
性的问题———关于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和现状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王晨辰：《法国刑事
证据自由原则及其限制》，《证据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国内有关证明程度理论的研究没有将其与自由心证、举证责任等有关诉讼证明的理论一体化，使证明标准的理

论成为独立于自由心证的理论体系，是更为根本的原因。”马莉、何邦武：《证明程度在民国时期的学理演进及启

示》，《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８７页。
参见［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著：《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７９页。
体制异化可能导致裁判者认知偏差的研究，参见元轶：《庭审实质化压力下的制度异化及裁判者认知偏差》，《政

法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００页。
参见［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著：《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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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综上，证明标准是一种主观的、需要利用经验和理性、依据客观基础（如证据与证明）

做出主观判断的所要达到的确信程度，试图通过客观化使证明标准更具“可操作性”的努

力是不现实的。证明标准对法官裁判心理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将证据事实归属到实体法事

实的“认定”过程。事实认定要发挥裁判者作为（或原本就是）理性普通人的常识判断，并

对事实归属进行证成。证据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常识判断提供证成路径。为了让证明标准

回归常识判断，需要以保障自由心证为制度前提。为防止常识判断的偏误，则需要引入竞

争性论辩为程序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论者倡导从认识论转向“认知论”。该说倡导在证明标准、

证明模式等方面引入认知科学原理，以促成证明标准的认知递进性，并借以突破印证证

明模式的困境。〔９４〕 对此，本文倾向于认为，裁判者认知偏差可以通过设置开放性、参与性

的程序规则矫正（心理学上认为并不能完全消除），而不宜从裁判者主观认知上对其进行

约束。〔９５〕 诉讼认识论本身就包容了认识主体对外在情景（即个案语境）的自适应性（或

自我适应），而刑事程序与证据规则共同运作的语境也给裁判者及各主体提供更多参

与的、开放的认知可能。因此，刑事诉讼“认知论”并未超出诉讼认识论的范畴，亦无法

撑起一种理论模型或者研究方式，倡导这种“理论转向”可能还会带来概念淆乱以及理

论迷雾。

五　余论：事实认定不应遵从“科技主义”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承认事实认定的或然性，反而规避了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压

抑了裁判者自由心证的独立品格。刑事诉讼法修改多针对证据规则、证明程序等证明标

准的外围开展，并未触及证明标准的内在。在这种语境下，证明标准客观化的复归甚至强

化是可预见的，甚至是必然的。

在反思证明标准客观化时，应当警惕科技主义对事实认定的侵蚀。法律与科技的

融合扩张到事实认定的领地，开始占据裁判者常识判断的自由。其科学外观似乎可以

消解主观性的“神秘主义”，让证明标准“可视化”。〔９６〕 但其潜藏的更大风险在于：“迫使”

裁判者让渡事实认定的判断权，交诸科技的手中。尽管科技主义论者意识到算法技术仅

能起到辅助作用，〔９７〕但其剥离技术应用的主体与场景来孤立地论证技术的“中立性”，在

刑事司法体系中是不切实际的。法律科技主义的变革枉顾事实认定作为规范判断的本

质，以及证明标准作为裁判错误分配机制的功能。刑事司法体系应当警惕这个“危险的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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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参见谢澍：《从“认识论”到“认知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之科学化走向》，《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学者亦有持此论者。参见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的再批判与超越》，《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２５２页。
参见左卫民：《关于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运用前景的若干思考》，《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１４－１２０页；罗
维鹏：《人工智能裁判的问题归纳与前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３１页。
参见谢澍：《人工智能如何“无偏见”地助力刑事司法———由“证据指引”转向“证明辅助”》，《法律科学（西北政

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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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９８〕而不是屈从于其外部性的、辅助性的有限作用。相反，当前我国刑事裁判领域

的首要问题在于法官独立司法品格之保障，常识与理性的普通判断力之发挥，在这个基础

没有铸牢之前，畅谈“人工智能裁判”都只能是“虚妄的臆想”而已。证明标准依靠事实认

定者的常识判断，不应遵从于科技主义，更不能屈从于“算法专制”。〔９９〕 如果证明标准割

裂了常识判断让权于科技与算法，势必将剥离刑事程序的道德性与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性。

人工智能算法背后对实用功利主义价值的偏好，可能进一步淡化甚至消解程序公正这一

独立价值，并将刑事诉讼法陷入程序工具主义甚至程序虚无主义的境地。〔１００〕

［本文为作者参加的２０１９年度华中科技大学一流文科建设计划（智库建设与社会服
务能力提升计划）“教育部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ｂｅｙｏｎｄａｌ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ｏｕｂｔ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ｍｂｏｄ
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ｇｏａｌｏｆ“ｕｎ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ｍａｎｙ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ｉｓｔｓｔｈａｔ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
ｃｙｏｆ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ｓｉｔ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ｈａｓ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ｏｒ，ｔｈｕ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ｊｕｄｇ
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ｍａｋｉｎｇ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ｂｕｓ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ｏａｌｏｆｐｒｏ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ｗｈｉｃｈｍｕｓｔｂｅ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ｆａｃｔ．Ｔｏｔｈｉｓ
ｅｎｄ，ｉｔｎｅｅｄｓ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ｓｉ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ｍ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ｔ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ｂａｓｉｓ．

（责任编辑：王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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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９９〕

〔１００〕

刑事司法智能化的法理隐疾，参见孙道萃：《我国刑事司法智能化的知识解构与应对逻辑》，《当代法学》２０１９年
第３期，第１６－２０页。诚然，人工智能算法的支持者们实际上也认识到该技术的局限性和风险，并且对未来技
术进步提出了积极的愿景。参见纵博：《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

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栗峥：《人工智能与事实认定》，《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郑曦：《人工智能技术在司
法裁判中的运用及规制》，《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参见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东方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３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亦是例证，“这无形中助长了程序形式主义、虚无主义的倾

向”。参见汪海燕：《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证明标准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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